
苏 社 教 指 〔 2025〕 16 号

关于做好社区教育领军人才培养工程到期验收工作
的通知

各设区市社指中心，各设区市、县（市、区）开放大学：

根据《关于“社区教育领军人才培养工程”管理办法》（苏社教

指〔2022〕30 号）要求，现对第二批培养对象组织开展到期验收工作，

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验收对象

2022 年“社区教育领军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名单见附件 1）。

二、验收内容

（一）培养对象在培养期内的研究能力提升和实践探索方面的实

绩成果。

（二）领军对象在培养期内直接服务对口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特

色品牌培育项目及服务所在区域社区教育发展情况，包括在体制机制

建设、课程建设、资源建设、体系建设、平台建设、队伍建设、项目

建设、品牌建设等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参与指导并推动区域



社区教育工作创新发展的实际成果。

（三）培养对象在培养期内与导师日常开展教学、科研活动的档

案记录、计划完成等情况。

三、基本程序

（一）符合验收要求的培养对象向省社指中心提出验收评估申请，

并按要求提交材料。

（二）省社指中心联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所在单位对申请材料

进行核查后，组织专家组对材料进行验收并进行评价，评价等级分为

合格和不合格。

（三）验收结束，对结果给予公示，按有关规定对异议进行处理。

四、验收方式

项目验收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定量评价部

分占总成绩的 70%，主要包括培养对象在线学习时间、培养活动出勤

率、学习记录以及不少于 1 项省级及以上社区教育相关课题并结题；

在省级及以上期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社区教育相关论文 3 篇及以上

（其中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不少于 1 篇或一篇不少于 2 万字学术研究

报告）等；定性评价部分占 30%，评价范围如下：

定性成果评价范围 定性成果评价内容

对口服务的品牌项目成果

是否取得立项、推介等成绩或者服

务人群是否扩大、取得进步是否明

显、是否产生社会影响力

专家评议意见
论文等研究成果质量、实际工作绩

效成果等

五、结果处理

（一）验收评估不通过和不申请验收评估的，可按照管理文件要

求延期验收，最长延期不得超过一年，验收时间顺延至下一批次，不



单独组织验收。

（二）通过验收评估的人员，颁发合格证书。

六、工作要求

各有关申请“社区教育领军人才培养工程”验收的培养对象、评

审专家和工作人员在验收评估工作中应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

评议纪律，做到廉洁自律，客观公正。申请验收的培养对象应实事求

是填写申请材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验收评估工作，影响专家评议。

对违反评议纪律和材料弄虚作假的人员，实行“一票否决”，终止其

培养计划，并予以通报批评。

七、材料提交

（一）“社区教育领军人才培养工程”验收申请表

（二）培养手册

（三）支撑材料汇编（A4 双面装订）

八、材料报送

请于 10 月 20 日前将验收申请材料提交至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

导中心，并将材料电子稿打包发送至指定邮箱（邮件主题为“姓名+

第一批领军人才培养验收材料”，纸质材料寄送至省社指办（一式一

份）。

联系人：施健，联系电话：025-86265339

邮箱：823633742@qq.com。

mailto:846570746@qq.com。


附件：1.第二批领军人才培养人选

2.社区教育领军人才培养工程验收申请表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2025 年 9 月 9 日

抄送：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社会教育处、各市教育局。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 2025 年 9月 9 日印发



附件 1

第二批领军人才培养人选

序号 区域 姓名 单位

1

常州

仲红俐 常州开放大学

2 邱沁玥 常州天宁区社区培训学院

3 张一之 常州市武进社区培训学院

4

苏州

沈开弟 昆山市巴城镇成人教育中心校

5 陆海荣 张家港保税区社区教育中心

6 蔡怡然 苏州工业园区开放大学

7

连云港

胡必梅 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8 朱莉 连云港开放大学

9 盛江发 连云港市赣榆区教育局

10 徐州 张振华 徐州市沛县教育局

11
南通

刘华梅 海安市墩头镇社区教育中心

12 唐小冬 如东县掘港街道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13 泰州 田菲 泰兴市元竹镇社区教育中心

14
扬州

单云飞 扬州市江都区真武镇社区教育中心

15 彭建明 扬州市职业大学

16

南京

王明海 金陵科技学院

17 邓红静 南京市玄武开放大学

18 谷雨娥 南京市栖霞开放大学

19 无锡 刘晴 无锡开放大学

20 盐城 朱荪珺 盐城开放大学



附件 2

社区教育领军人才培养工程

验收申请表

培养对象：

所在单位：

立项时间：

指导导师：

填表日期：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制

202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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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电子档导入）

籍贯 民族 身份证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导师姓名 联系方式

二、考核内容

培养对象

立项期间

获得的项

目、发表

论文、课

题、获奖

情况

序号

成果名称 (核

心期刊论文用

△标出）

成果类别

（论文、专

著、课题、

获奖等）

课题、获奖鉴定单位，发

表刊物，出版单位，主办

单位

时间 论文检索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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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服务的社区

教育、老年教育

特色品牌项目开

展情况

名称：

是否立项国家/省级特色品牌
立项时间：

立项单位：

已开展的相关工作及成果情况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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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导师评语

导师签字：

四、专家评审意见

专家评定等级

专家签字：

省社指中心核定等级

单位公章：


